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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依據
臺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

臺南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
要點
§1：本府於不違反市管公有房舍原定用途情形下，為促進市管公有房舍有效利

用、增加收益，積極落實陽光公舍，有效利用太陽能發電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本市十大旗艦計畫-陽光電城-陽光公舍計畫

本市太陽光電2年期計畫─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系統
公開標租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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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辦理依據壹



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-標租範圍及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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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貳

標租房舍範圍
 原則：指於不影響原定用途情形下，可供設置太陽光電系統之處所，詳
「租賃標的候選清冊(指：各機關盤點提供之案場)」，得標廠商應自清
冊內挑選並評估合適場址設置，據以完成標租系統設置容量。

 例外：若經得標廠商檢視本契約所屬區域後，發現有其他未納入租賃標
的候選清冊內之市管公有房舍，報請標租機關同意後，亦得設置。

 基本系統設置容量(註)：指標租機關規劃設置太陽光電系統之最低設置
容量(依此次評估所有建物頂樓樓地板面積預估之總可設置容量*0.5)，
1峰瓩（kWp）的設置面積約為10平方公尺。

 標租系統設置容量(註)：指投標廠商欲規劃設置太陽光電系統之總設置
量，由廠商於投標單自填，採公開招標方式得出，惟標單上之標租系統
設置容量，低於下限容量者，視為無效標單：

•下限容量(MIN)不得低於基本系統設置容量。

•上限容量(MAX)不超過基本系統設置容量2倍容量。

標租方式：採用價格最高標，以標租系統設置容量x售電回饋百分比
（%）之值最高者得標。

標租年限：租賃期間自合約生效日起算9年11個月，租期屆滿前 3個
月，未違反契約得提出續租。 註：1(MWp) =1,000（kWp）



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-經營年租金計算及繳納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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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貳

 經營年租金=售電收入(元)x售電回饋百分比(%)。

 售電收入(元)=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發電量(度)×躉購價格(元)，指由承租廠
商向臺電公司申請每月回售電價總收入（含稅）之證明(再生能源電能躉
購電費通知單)，以計算每期總發電售出所得價款。

 售電回饋百分比(%)：指投標廠商願支付之售電收入百分比，採公開招標
方式得出，不得低於5%。

 經營年租金繳納方式：經營年租金應於合約生效日起算。分兩期繳納，
承租廠商應於每年的1月1日至31日與7月1日至 31日期間內，分別製作
前半年經營年租金繳納明細表並經會計師簽章後掛號郵寄(以郵戳為憑)
至標租機關。

•第一期-每年1月1日至31日，計費周期：前1年7月至12月。

•第二期-每年7月1日至31日，計費周期：該年1月至6月。

 每期經營年租金逾期時，應依下列各款加收逾期違約金：

•1.逾期繳納未滿1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2%。

•2.逾期繳納在1個月以上未滿2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4%。

•3.逾期繳納在2個月以上未滿3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8%。

•4.逾期繳納在3個月以上者，一律照欠額加收10%。（參閱附件1/5-3/5）



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-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計算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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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貳

押標金：
 押標金＝基本系統設置容量（kWp）×1,000元/（kWp）。
 押標金應由投標廠商於開標前繳納。
 限以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本票、支票或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繳納。
 票據抬頭加註：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(機關全銜)」。
 退還方式：當場領回或轉履約保證金。

履約保證金：
 履約保證金＝標租系統設置容量（kWp）× 2,000元/（kWp）。
 倘標租系統設置容量超過MAX(上限容量)時，仍以MAX(上限容量)計算
履約保證金。
＊ＭＡＸ：標租機關針對標租案設定之標租系統設置容量上限。

 繳納期限：決標日之次日起20日內。
 繳納方式：本票、支票、質權設定之定存單…等。
 退還方式：每完成1/2設置容量（以與臺灣電力公司完成併聯試運轉為
主），退還履約保證金1/4金額之票據，至標租系統設置容量達成為止，
總共得退還履約保證金1/2金額之票據。

 契約關係終止或消滅時，甲方如無違約，於承租房舍回復原狀交還乙方
後，無息返還履約保證金或其餘額(指另外1/2金額) 。



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-決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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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貳

決標，開標結果以有效投標標單：

 ［標租系統設置容量x售電回饋百分比(%)］之值最高者為得標人，次高
者為次得標人。

 惟有效投標標單之標租系統設置容量若大於MAX(上限容量)者，標單仍
以MAX(上限容量)×售電回饋百分比(%)之值計算。

 ＭＡＸ：標租機關針對標租案設定之標租系統設置容量上限。

 例如：某機關訂上限容量為500(kWp)，其廠商投標如下，結果丙為最
高得標人，甲為次得標人。

•甲標租設置容量500(kWp)，回饋金5%， (比值：500*0.05=25) 

•乙標租設置容量400(kWp)，回饋金6%， (比值：400*0.06=24)

•丙標租設置容量600(kWp)，回饋金5.5%， (比值：500*0.055=27.5)

 二筆以上有效投標標單該值相同，以售電回饋百分比(%)高者為得標人；
售電回饋百分比(%)亦為相同者，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之，次高標者有
二標以上相同時，比照辦理。

 本標租案無廠商家數之限制，倘僅有一家投標，其所投標內容符合招標
文件規定者，亦得開標、決標。



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-租賃期間及租賃條件

8

• 標租須知及契約說明貳

租賃期間：自合約生效日起算9年11個月(119個月)，租期屆滿前3
個月，未違反契約得提出續租。

 辦理續租申請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•1.重新簽訂租賃契約書。
•2.續租年限：自原租賃期間屆滿次日起算9年11個月。
•3.經營年租金依原售電回饋百分比計算，以作為續租條件。

租賃條件：
 於合約生效之日起算至○○○日曆天內(視各機關標租容量規模可做調整，
建議配合本市太陽光電2年期計畫期程，最遲不超過700日)，得標廠商
應設置完成標租系統設置容量。››履約期限及條件

 其每隔○○○日曆天內，最少應設置完成○○○(kWp)太陽光電發電系
統設置容量，至標租系統設置容量達成為止。完成標租系統設置容量之
認定係為至少須完成併聯試運轉。

 若因得標廠商之事由，標租系統設置容量未能於履約期限內完成設置應
依下列公式計算，繳納懲罰性違約金。
•懲罰性違約金：
【(標租系統設置容量-不可咎責系統設置容量-實際系統設置容量)/標租
系統設置容量】x履約保證金。

(參閱附件4/5)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標租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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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上網及刊登公告(1/2)

製作公告、機關網站刊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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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上網及刊登公告(2/2)

刊登路徑：電子採購網->採購輔助->財物處理->財物出租->新
增作業 11

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開(決)標審查作業(1/2)

開標審查(投標資格、切結書、授權書、退還押標金申請書、押
標金轉作履保金同意書、押標金票據、投標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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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開(決)標審查作業(2/2)

開(決)標審查紀錄表(決標宣布)
決標方式：標租設置容量ｘ
售電回饋百分比之值最高者 13

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刊登決標公告

機關網站刊登決標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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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簽訂租賃契約

租賃契約書三方(出租方、承租方、連帶保證人)用印、正本三份(出租
方、承租方各執1份、公證1份) 15

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辦理公證(1/2)

公證意義：公證是證明私權事實及法律行為的制度，對於保障私權
、疏減訟源，具有莫大助益。

公證效用：原件保存、避免訟累、有執行力。

應備文件：雙方當事人身分證正本、印章、契約書正本、授權書(
代理人身分證正本、印章)、公證請求書、租金估算表
(10年)、公證費(租金總額千分之一)

出租(機關)方：機關首長派令影本

承租(公司)方：

(1) 公司負責人資格證明。

(2) 公司設立(變更)登記事項表：

Ⅰ、核發時間在最近6個月內：該事項表之正本並附影本加蓋
公司印鑑。

Ⅱ、核發時間超過6個月：主管機關最近3個月內核發之「公
司變更（設立）事項表抄錄本」正本，以及主管機關核發
該正本之公文正本，俾供核對。 16

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標租流程及作法-辦理公證(2/2)

下載路徑：臺南地方法院官網->業務簡介->公證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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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標租流程及作法參



常見問題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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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常見問題肆

 Q1：房舍屋齡老舊，恐承載力不足，是否適合設置？

A1：有關建築物結構承載力及荷重問題，應由承租廠商於設置太陽光
電前自行評估，不得影響建物之結構安全，且應於設置前檢附經
建築師、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出具該太陽光電設備之免請領雜項
執照簽證表（高度3公尺以下，得免申請雜項執照）及結構安全證
明書，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工務局備查，完工後，亦須檢附
工程完竣證明書報請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備查。

 Q2：因太陽光電工程施工造成屋頂漏水之修復、維護管理、公安防護
等權責？

A2：1.工程施作前承租廠商須評估釐清屋頂設置場址範圍內是否有漏
水情事之可能，若有則需進行防漏措施，施工及運轉期間若有
漏水情事發生，且可歸責於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所致，概由承租
廠商負責。

2.已於契約書載明租賃期間，有關建物安全維護、太陽光電發電
系統設備維護管理、損壞修復、公共安全意外之防護、設置場
址範圍內的防漏措施及稅捐等一切事項，概由承租廠商負責，
與標租機關無涉。 (參閱附件5/5)



常見問題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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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常見問題肆

 Q3：房舍屋頂若未來規畫有耐震補強、防水及隔熱等工程施作，納入
租賃標的清冊是否合適？若於設置後，因前述工程之需，其太陽光電
拆遷、復原等費用負擔？

A3：若經承租廠商現場評估適合設置太陽光電，房舍管理機關應於設
置前先行告知，請承租廠商俟上開工程完工後，再予進場施作；
若於設置後因有上開工程之需，已於契約書載明要求承租廠商須
無償配合上開工程施作，先行拆遷太陽光電設備，俟完工後再予
復原。 (參閱附件5/5)
附註：房舍管理機關應於上開工程施作前，先行通知並給予承租
廠商足夠拆遷時間。

 Q4：公有房地之產權，非屬本府所有，或現已委託經營或未來另具委
外計畫，致使用管理權變更，是否合適？

A4：因現行設置太陽光電設備申請人(指承租廠商)如非建築物或土地
所有權人者，應取得機關出具之該建築物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，
方得設置，爰此，若產權或管理權非屬本府所有，自不適合，原
則排除，惟倘該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願出具者，則納入租賃標
的清冊。



常見問題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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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常見問題肆

 Q5：原房舍增建鐵皮設施，但未領有合法使用執照證明，是否合適?

A5：設置太陽光電須為合法建築物，指依建築法取得建造執照及其使用
執照者，或實施建築管理前，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。爰此，房
舍本體或其增建鐵皮設施未領有合法執照，自不適合提供，倘經納
入租賃標的清冊，且經承租廠商評估亦挑選該場址規劃設置，房舍
管理機關本於契約義務，應事先告知該等情事。

 Q6：房舍管理機關有無獎勵金？如何編列？如何運用?

A6：1.依臺南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(註)第
13點規定，本府為鼓勵房舍管理機關（單位）提供場址設置太陽
光電系統，該房舍管理機關（單位）得於編列年度預算時，自上
年度經營年租金收入之50%編列獎勵金(刻正修正提高為100%全
數編列)。EX：106年度收入得於編列108年度單位預算書時編列

2.獎勵金使用範圍得包含教育宣導、節能減碳改善工程、公有財產
修繕、或其他經房舍管理機關（單位）認為顯有必要者。

註：刻正修正標租要點中，修正後要點名稱變更為「臺南市市管公有房地設置太陽光電發
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」，請各機關於辦理標租案時，併同修改招標文件。



結語

21

• 結語伍

期許產官學民攜手同心投入太陽光電設置，
打造「低碳綠能幸福大臺南」。

藉由公部門率先示範，提升自宅或廠房設置
太陽光電之意願。

活化公舍屋頂再利用，吸引廠商投資，公部
門增加租金收益及提昇綠能形象，創造三贏
結果。

配合本市太陽光電2年期計畫，透過公開標
租屋頂設置太陽光電方式(PV-ESCO)，為達
成2025年非核家園目標(再生能源發電佔比
為 20%)共盡心力。



恭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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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(1/5)

佐證文件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電費
通知單(抄表日期、電價費率、計費

度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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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(2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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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能源電能躉購電費通知單



附件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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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營年租金繳納明細表



附件(4/5)

續租期限、續租費率：9年11
個月、原售電回饋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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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(5/5)

履約期限(3年)、履約
條件

履
約
權
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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